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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案例介绍

刘先生身体欠佳，计划在自己退休后可以拥有一定的护理保障。于是

刘先生在咨询保险公司的销售人员后，决定为自己投保一份护理保险，保

费每年 20 万元，交费期限 10 年，这样自己在退休后如果进入了合同约定

的长期护理状态时，可以通过已购买的护理保险帮助自己缓解经济压力。

在提交投保申请后，保险公司与刘先生取得联系，要求刘先生提供财务证

明材料，刘先生表示不解。

二、案例分析

经查，刘先生投保时如实告知了自己年收入为 15 万元，而这份保险年

交保费 20 万元，缴费期 10 年，显然超出刘先生的实际支付能力，于是保

险公司在初步审核后，需要进一步了解刘先生的财务情况，避免刘先生因

为无法支付续期保费导致合同失效甚至终止而遭受损失。

经核实，刘先生暂时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和足够的可用于持续支付保险费的

现有资产。在保险公司销售人员的建议下，刘先生将保险计划调整为年交

保费 4 万元，交费期限 10 年，并成功投保。同时，保险公司销售人员也建

议刘先生如果后续收入增长，可再计划补充保障金额。

三、风险提示

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，在此提醒广大消费者：



1、规划保险方案时，请结合自身需求、财务水平、风险认知、风险偏

好和风险承受能力等因素，选择适合自己的保险保障方案。

2、购买保险时，不要将保险产品的广告、贴画等宣传材料视同为保险

合同，要认真阅读保险条款内容，重点关注保险责任、责任免除、投保人

及被保险人权利和义务、免赔额、退保约定、费用扣除、产品期限等内容。

3、一年期以上的人身保险产品一般设有犹豫期，在犹豫期内，投保人

可以无条件解除保险合同，保险公司在除扣除不超过 10 元的成本费后，退

还全部保费并不得对此收取其他任何费用；若在犹豫期过后解除保险合同，

投保人会有一定的损失。

4、投保人如果未及时交纳续期保费，可能导致保险合同效力中止；自

保险合同效力中止之日起满二年，投保人未补交保费申请合同效力恢复的，

保险公司有权解除保险合同，按照保险合同约定向投保人退还保单现金价

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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